
策略發展委员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 

李大壯 委員  獻言  

(2006 年 11 月 23 日) 

本人非常榮幸受邀出任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以來，參加了委員

會召開的六次會議和五次工作坊，根據《基本法》所賦予的權利和義

務，依照香港的實際狀況，在“行政主導＂下，遵循“均衡參與、循

序漸進＂的基本原則，探討了以下幾項重要議題。 

1) 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2) 立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及最終普選模式 

3) 其他策略性議題 

本人認為，委員會的上述工作是有成效的。委員們通過口頭或書

面發言的形式，向特區政府及香港公眾積極表達了其個人或所代表團

體的有關看法，同時也聽取了不同專家和團體的意見。在“均衡參

與、循序漸進＂的原則下，委員會基本上達成了共識。這是我們近一

年工作中所取得的最大成果，為特區政制的良性發展確定了一個基

調，也體現出“和諧社會＂的精神。 

那麼下一步如何推動這一共識實現呢? 本人認為，至關重要的

是，首先要獲得來自香港內部各方面的廣泛支持。根據民調，市民對

於特區政府於 2005 年 12 月推出的政改方案的支持度超過 60%。更為

難得的是，歷來被認為保守的工商界，對此方案也持開放態度，表示

願意接受這一方案給我們帶來的挑戰。在此請允許我說，對於政改方

案這個議題，我們工商界已經邁出了重要的一步，當然這不會是最終

的一步。 

我個人相信，這個政改方案對方方面面來說都是一個有利於推動

的最佳起點。若此項改革能夠順利實施，便可以在此後的 12-24 個月

內，進一步轉入對立法會功能組別改革的研究。但如果這第一步走不

出去，就根本談不上如何安排第二步、第三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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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曾經在 1 月 5 日、1 月 20 日、2 月 15 日的會議及 11 月 6 日

的工作坊發言中強調過，政治的核心與精髓是“妥協”，只有懂得如何

達到“妥協＂，才能保證各方在利益最大化的同時攜手並進。假如各

方只堅持自己的方案，僅考慮單方面的利益，則不是一種客觀的態

度，也缺乏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應具備的風範，而且其結果亦必將對

香港的民主化進程不利。 

對於 2007 年後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我們不應討論超出《基本

法》以外的事情。按照既定程序，特首選舉最終必須成立一個提名委

員會，並且在人數上要确定一個合理的數字。目前，對於提名委員會

委員的產生辦法，在香港社會存在一些不同看法。 

對此，我個人認為，首先應對特區政府 2005 年的政改方案達成

共識。在這個基礎上，對現有的選舉委員會規模加以擴大，可考慮以

目前的 800 位委員加上所有區議會議員和在港的全國政協委員為基

本主體，再適當吸收一些此前未能兼顧的界別人士，最終使選舉委員

會委員的總數不超过 1,600 人。而選舉委員會只是一種過渡性安排，

通過實際運作並加以完善，它可以最終在特首普選時順理成章轉變為

提名委員會。我相信，這個方案廣泛吸收了香港左中右、上中下各界

人士，可充分體現出《基本法》中“均衡參與＂的原則。 

有人提出工商界不支持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對此我不敢苟同。我

們工商界只是對“均衡參與、循序漸進＂的原則有不同理解，但這並

不代表我們持反對意見。事實上，工商界在對特區政府 2005 年政改

方案上的表態，就足以說明這一點，而且我們是與大多數香港市民站

在同一陣營的。 

因此，我衷心希望各位委員和香港民眾，尤其是泛民主派的朋友

們，珍惜機遇，合力建港，在《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現有的憲制基

礎上，達成共識，形成可以令大多數人滿意的方案，在當前這個重要

的歷史關頭，使香港的政制發展邁出堅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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